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专项文件
十一、绿地开放专项方案
11.1 方案编制依据
1. 《城市公园管理办法》（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）
2. 《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 (试行)》（建办城〔2024〕1 号）
3. 《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》（CJJ 83-2016）
4. 《安徽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
5. 项目《景观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》（L-J01）
11.2 开放范围与功能定位
11.2.1 开放范围划定

	绿地区域名称
	面积（㎡）
	开放区域
	限制区域
	开放说明

	中央庭院绿地
	420
	庭院核心草坪区（280㎡）、步道两侧绿地（100㎡）
	雨水花园净化核心区（40㎡）
	净化区设防护围栏，仅允许养护人员进入

	入口展示区绿地
	180
	全部开放（含景观植被带、小型活动草坪）
	无
	配套游客休憩设施，满足入门游览需求

	步道景观区绿地
	350
	步道周边绿地（200㎡）、林下活动区（100㎡）
	植草沟生态缓冲带（50㎡）
	缓冲带设警示标识，禁止踩踏

	屋顶花园区
	230
	屋顶公共草坪（120㎡）、观景平台周边绿地（80㎡）
	设备维护区周边绿地（30㎡）
	限制区设物理隔离，保障设施安全

	合计开放面积
	780㎡
	占项目总绿地面积的 89.8%
	-
	符合 “应开尽开” 原则，保留必要生态保护区域


11.2.2 功能定位
6. 生态休闲：提供自然休憩空间，满足公众亲近绿色、放松身心需求；
7. 文化展示：结合徽派景观元素，展示历史街区生态与文化融合特色；
8. 科普教育：通过植物标识、海绵设施展示，普及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知识；
9. 应急避险：预留中央庭院草坪区作为临时应急避难空间，符合《城市公园管理办法》防灾避险要求。
11.3 开放条件保障
11.3.1 设施配套
10. 无障碍设施：入口设置 1:12 缓坡，步道宽度≥1.2m，草坪区设置无障碍通道，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；
11. 休憩设施：新增徽派风格休息座椅 12 组、遮阳廊架 2 处，均匀分布于开放区域，服务半径≤50m；
12. 标识系统：设置开放范围指示牌、植物科普牌、安全警示标识共 30 块，采用木质材质与街区风貌协调；
13. 安全设施：危险区域（如屋顶花园边缘、雨水花园周边）设置防护围栏（高度 0.8m），配备应急照明设备 8 套；
14. 环卫设施：在开放区域增设分类垃圾收集桶 6 个，与现有环卫设施形成全覆盖。
11.3.2 生态保护措施
15. 草坪轮换养护：将中央庭院草坪划分为 3 个区域，实行 “2 区开放、1 区养护” 轮换制度，每次轮换周期为 1 个月；
16. 植被保护：对珍贵乡土植物（如百年香樟）设置保护围栏，标注保护说明；
17. 土壤保护：开放区域采用生态透水铺装衔接草坪，避免土壤板结；
18. 灌溉保障：采用智能滴灌系统，根据植被需水情况精准灌溉，不影响公众活动。
十二、绿地开放管理制度
12.1 开放时间管理
19. 常规开放时间：每日 8:00-18:00（与历史街区运营时间同步）；
20. 特殊开放调整：
1. 养护期调整：草坪轮换养护期间，相关区域临时关闭（提前 3 天公示）；
2. 极端天气关闭：暴雨、台风、高温（≥35℃）或低温（≤0℃）天气，临时关闭室外绿地，通过多渠道发布信息；
3. 活动管控：举办大型文化活动需提前 7 天公示，划定活动区域，避免全域封闭。
12.2 游园行为规范
21. 允许行为：散步、休憩、摄影、科普学习、小型家庭聚会（≤10 人）；
22. 禁止行为：
22. 践踏非开放草坪、攀折花木、采摘果实、挖掘植被；
22. 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、焚烧杂物；
22. 携带宠物进入开放绿地（导盲犬除外）；
22. 使用高音音响、开展喧闹活动（噪声限值≤55dB）；
22. 擅自搭建设施、摆摊经营（严禁设立私人会所）；
22. 其他破坏绿地生态环境或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。
12.3 安全管理制度
23. 日常巡查：配备专职安全员 2 名，每日巡查不少于 4 次，重点排查设施安全、植被保护及违规行为；
24. 应急处置：制定火灾、人员受伤、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每季度组织 1 次演练；
25. 设施维护：每月检查 1 次休憩设施、防护围栏、标识系统，发现损坏及时维修更换；
26. 投诉处理：设立投诉电话（公示于入口标识牌），接到投诉后 24 小时内响应，3 日内办结反馈。
12.4 养护管理制度
27. 日常养护：每日清理绿地垃圾、枯枝落叶，每周修剪草坪、灌木，每月浇灌施肥（采用有机肥）；
28. 病虫害防治：采用生物防治为主、化学防治为辅的方式，使用低毒环保农药，施药前公示告知；
29. 生态监测：每季度监测开放区域植被生长状况、土壤质量，形成养护报告，优化管理措施；
30. 社会参与：鼓励公众通过认种认养、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绿地养护，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。
十三、绿地开放公示文件
13.1 公示内容
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绿地开放公告
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满足公众休闲游憩需求，根据《城市公园管理办法》《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 (试行)》等规定，现将本项目绿地开放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开放范围：中央庭院绿地、入口展示区绿地、步道景观区绿地、屋顶花园区（具体范围见现场指示牌）；
二、开放时间：每日 8:00-18:00（特殊情况调整另行通知）；
三、游园守则：
1. 自觉遵守《绿地开放管理制度》，爱护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；
1. 不践踏草坪、不攀折花木、不随地乱扔垃圾；
1. 控制活动噪声，不开展喧闹性娱乐活动；
1. 未成年人、老年人入园需有人陪同，注意安全；
1. 服从管理人员引导，配合现场管理。
四、咨询与投诉：
36. 咨询电话：XXX-XXXXXXX
37. 投诉电话：XXX-XXXXXXX
38. 监督单位：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园林绿化科
五、本公告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。
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建设单位
XXXX 年 XX 月 XX 日
13.2 公示方式
39. 现场公示：在街区入口、绿地主要出入口设置公示牌（木质材质，尺寸 800×1200mm），附开放范围示意图；
40. 线上公示：通过歙县人民政府官网、项目运营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开放公告；
41. 社区公示：在周边社区公告栏张贴公示文件，扩大知晓范围。
13.3 公示期限
42. 预公示：开放前 15 天发布预公示，征求公众意见；
43. 正式公示：开放前 3 天发布正式公告，明确开放细节；
44. 长期公示：开放后在现场持续公示开放信息及管理制度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十四、配套保障文件
14.1 开放区域图纸

	图纸名称
	图纸编号
	比例
	内容说明
	衔接编号

	绿地开放范围总平面图
	LD-K01
	1:200
	标注开放区域、限制区域、设施位置、出入口
	衔接景观 L-J02

	开放区域设施布置图
	LD-K02
	1:100
	休憩设施、标识系统、垃圾收集点、防护设施布置
	衔接景观 L-J03

	屋顶花园开放详图
	LD-K03
	1:50
	屋顶开放区域、安全通道、防护围栏位置
	衔接景观 L-J08


14.2 人员与资金保障
45. 人员配置：配备管理人员 2 名、安全员 2 名、养护人员 3 名、志愿者联络专员 1 名，明确岗位职责；
46. 资金预算：年度绿地开放运营资金共计 15 万元，其中养护费用 8 万元、设施维护 3 万元、人员薪酬 3 万元、应急储备 1 万元，纳入项目年度运维预算；
47. 责任分工：建设单位负责统筹协调，运维单位负责日常管理与养护，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。
14.3 公众参与机制
48. 志愿服务：招募社区居民、学生等志愿者，参与绿地清洁、文明引导、科普宣传等工作；
49. 意见征集：每半年开展 1 次公众满意度调查，通过线上问卷、现场访谈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，优化开放管理；
50. 科普活动：每年组织 4 次生态科普、历史文化宣传活动，提升公众保护意识，丰富开放服务内涵。
十五、开放佐证材料
15.1 影像资料

	影像名称
	拍摄地点
	拍摄时间
	内容说明

	开放区域全景照
	中央庭院绿地
	开放前验收阶段
	展示开放区域全貌、设施配套及景观融合效果

	标识系统安装照
	入口展示区
	开放前准备阶段
	展示开放公告、游园守则、指示标识安装情况

	无障碍设施实景照
	步道景观区
	开放前验收阶段
	展示无障碍通道、缓坡、适老设施配置

	公众游览实景照
	中央庭院草坪区
	开放后 1 个月
	记录公众有序游览、休憩场景


15.2 备案文件
51. 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园林绿化科绿地开放备案表（编号：HS-LD-KF-XXXX）；
52. 公众意见征集及采纳情况报告；
53. 绿地开放设施验收报告（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运维单位签字确认）。
